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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實地評鑑機構自評表

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專業照護品質(14項)

二

級

加

強

B2 個案服務計畫                                                                                                                                                                                                                                                                                                                                                                                                                                                                                                                                                                                                                                                                            

與評值及管理

情形

1、新進服務對象應於入住72小

時內完成個別化服務，包括身

體、心理及社會需求評估等。

2、至少每3個月或依服務對象需

要評估服務對象身體(含營

養)、心理、社會、認知及活動

功能。

3、每位服務對象每月至少追蹤

測量體重1次，並有紀錄。

4、對營養指標異常之服務對

象，有營養師介入之改善措

施，且定期評值追蹤及修正飲

食照護計畫。

5、執行服務措施與照顧計畫一

致，並每半年至少1次依評估

結果與服務對象或家屬共同

討論修正照顧計畫。

6、建立每位服務對象的資料檔

(應包含基本資料、個案照顧服

務計畫及個案紀錄)，並依規定

年限妥善保存。依相關法規制

定個案資料調閱辦法，並有相

關調閱紀錄。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抽閱檢視至少5位服務對象

個案服務計畫等相關文件。

2、請教社會工作人員如何針

對服務對象需求擬定處遇

計畫及連結資源。

3、請教護理人員如何進行護

理評估、擬定照護計畫及評

值結果並持續進行修訂。

4、請教各類專業人員如何針

對服務對象需求進行評

估、擬定照護計畫及評值結

果並持續進行修訂。

5、檢閱服務對象體重測量紀

錄。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 項且

符合第 4、5、6 項其

中 1 項。

□B.符合第 1、2、3、4 項

且符合第 5、6 項其中

1 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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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B8 提供服務對象

例行及必要之

醫療服務情形

1、聘有特約醫師或與醫療院所

訂有診察(巡診)服務及緊急後

送合約。

2、新入住服務對象須於1個月內

完成醫師診察及評估工作，並

有醫療診療服務紀錄。

3、每個月診察(巡診)，並有完整

診察紀錄。

4、能即時處理服務對象健康問

題，並有完整紀錄。

5、依服務對象個別需求提供巡

診並檢討醫療處置。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閱機構與特約醫療院所

訂定之合約。

2、抽查檢閱至少5位服務對象

醫師評估紀錄。

3、請教服務對象醫師巡診之

情形。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 項。

□B.符合第 1、2、3、4 項。

□A.完全符合。

B10 服務對象處方

藥品安全管理

情形

1、藥品依規定儲存區分，且均在

有效期限內。

2、藥品盛裝上有清楚標示姓名

及服用時間及劑量。

3、非專業人員不易取得。

4、不再使用之管制藥品應送交

健保特約藥局或醫療院所回

收處理或銷毀。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訪談機構服務對象與護理

人員藥品使用及管理情形。

2、檢閱服務對象用藥紀錄。

3、實地察查藥品儲存情形。

4、檢閱管制藥品回收處理或

銷毀紀錄。

5、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4條規定：「管制藥品應置

於業務處所保管；其屬第一

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者，並

應專設櫥櫃，加鎖儲藏。」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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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B11 提供服務對象

藥事服務情形

1、由合格醫護人員執行處方及

給藥，並確實執行三讀五對，

且有紀錄。

2、每位服務對象有完整之用藥

紀錄。

3、每3個月由藥師提供1次藥物

管理、諮詢或指導並有紀錄。

4、對於服務對象用藥能觀察用

藥反應、交互作用及重複用

藥，必要時與醫師或藥師諮

詢，並有追蹤紀錄。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訪談機構服務對象與護理

人員服務對象藥品使用情

形。

2、檢閱服務對象用藥紀錄。

3、檢閱藥師提供之藥物管理

或指導紀錄。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B12 服務對象跌倒

預防、處理及

監測情形

1、訂有服務對象跌倒預防評估

措施、處理辦法及流程，並確

實執行，如有發生跌倒案件應

逐案及定期(至少每半年)進行

分析，檢討並有改善方案。

2、針對服務對象跌倒有監測紀

錄，且紀錄完整。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資料。

2、請教工作人員，如何執行。

□E.完全不符合。

□D.第 1 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 1 項。

□B.符合第 1 項，且第 2 項

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B13 服務對象壓力

性損傷預防、

處理及監測情

形

1、訂有服務對象壓力性損傷預

防評估措施、處理辦法及流

程，並確實執行，如有發生壓

力性損傷案件應逐案及定期

(每季)進行分析，檢討並有改

善方案。

2、針對服務對象壓力性損傷有

監測紀錄，且紀錄完整。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資料。

2、請教工作人員，如何執行。

□E.完全不符合。

□D.第 1 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 1 項。

□B.符合第 1 項，且第 2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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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B14 服務對象疼痛

偵測與處置情

形

1、納入生命徵象評估，含疼痛開

始時間、位置、嚴重度、持續

時間、緩解及加重因素。

2、訂有符合服務對象年齡及能

力之疼痛評估措施、處理辦法

及流程。

3、確實執行與記錄疼痛處置與

反應。

4、依評值結果修正處置措施。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相關資料。

2、請教工作人員，如何執行。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B15 服務對象約束

處理及監測情

形

1、訂有服務對象約束處理辦法

及流程，並確實執行，如有約

束個案應定期(每季)進行分

析，檢討並有改善方案。

2、須經醫師診斷或護理人員專

業判斷，並有個別化評估。

3、有服務對象、家屬或委託人之

同意書(自簽訂日起3個月內有

效)；無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者，應依主管機關規定為之。

4、約束過程中並應隨時監測且

有完整紀錄。

5、無不當之約束。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相關資料。

2、請教工作人員，如何執行。

3、公費安置且無家屬或法定

代理人者由委託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代表簽署同

意書。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且第

3 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 1、2、3 項，

且第 4 項部分符合。

□B.符合第 1、2、3、4 項，

且第 5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B20 工作人員及服

務對象定期健

康檢查及健康

管理情形

1、新任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於

到職前或入住前應提供體檢

文件，體檢項目包括胸部Ⅹ

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

文件檢閱

1、檢閱健康檢查報告書及相

關處理紀錄。健康檢查報告

書應有醫師判讀後核章。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其中 1 項。

□C.符合其中 2 項

□B.符合其中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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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查，並完整有紀錄。新進工作

人員還應有B型肝炎抗原抗體

報告。

2、在職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每

年接受1次健康檢查，至少包

括胸部Ⅹ光、血液常規及生

化、尿液檢查，並完整有紀錄。

3、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述檢查

項目外，另須A型肝炎、傷寒

(糞便)及寄生蟲檢查。

4、有限制罹患皮膚、腸胃道或呼

吸道傳染病員工從事照護或

準備飲食之規範。

5、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行追蹤

處理與個案管理，且有紀錄。

2、工作人員包括自行聘用、兼

職及外包之人力，不得以勞

工檢查代替，因該檢查不符

合感染管制要求。

3、外勞檢查次數依勞工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

4、服務對象每年接受體檢，可

配合成人健檢或老人健

檢，若無腸道症狀，體檢項

目不包括阿米巴痢疾、桿菌

性痢疾。

5、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公布之「長期照護機構感染

管制措施指引」為原則：

(1)新任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

應有到職前或入住前最近 3

個月內 X 光檢驗報告。

(2)若為收住罹患精神障礙住民

之機構，才須請住民提供入

住前 10 天內桿菌性痢疾、阿

米巴性痢疾及寄生蟲感染檢

驗報告。因此，新進住民若

非屬精神障礙者，可以不需

另行檢附入住前 1 週內的桿

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及

寄生蟲感染檢驗報告。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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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B22 提供緊急送醫

服務情形 

1、訂有緊急送醫辦法及流程，並

有明確之醫療資源網絡。

2、送醫前視需要提供必要之急

救措施。

3、服務單位備有緊急送醫之交

通工具或有救護車合作契約。

4、緊急就醫服務之紀錄完整。

5、與家屬即時連繫之紀錄。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檢視緊急送醫流程。

2、特約救護車應備有相關之

證明(含車輛定期保養、人

員訓練證明等)。

3、檢視就醫服務紀錄與家屬

有緊急連繫服務紀錄。

4、請教工作人員緊急送醫時

之處理情形。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 項。

□B.符合第 1、2、3、4 項。

□A.完全符合。

B24 提供服務對象

日常活動情形

1、提供服務對象下床及安全評

估，並協助每位可移動服務對

象，每天至少下床2次，並確

實執行且有紀錄；針對意識不

清或昏迷的住民每天至少下

床1次。

2、為利服務對象下床活動，應使

用符合個別需求及維護身體

功能之輔具。

3、照顧者依據物理/職能治療師

專業評估，每日提供簡易被動

式肢體活動，確實執行並有紀

錄。

4、依住民需求提供規律或有計

畫性之感官刺激、認知功能訓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檢閱服務對象下床活動及

確保服務對象基本活動之

執行紀錄。

2、現場訪談服務對象下床頻

率。

3、查看輪椅功能、清潔及是否

適合個別服務對象需求並

訪談服務對象。

4、服務對象下床活動係避免

服務對象發生制動症候

群，如果移動服務對象會造

成服務對象傷害(例如骨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 項。

□B.符合第 1、2、3 項，

第 4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7

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練，確實執行並有紀錄。 折、顱內壓升高…等)，或

醫師醫囑不能移動者，則可

不下床。

B25 提供服務對象

清潔(含身

體、寢具及衣

物)及翻身拍

背服務情形 

1、每日整理服務對象之儀容(包

括舌苔、口腔異味、鼻子、眼

睛之清潔等)，提供足夠及清潔

之寢具及衣物，且每週至少洗

澡2次(夏天每週至少洗澡3

次)，以保持服務對象服裝、儀

容合宜且無異味。

2、協助臥床服務對象，至少每2

小時正確執行翻身拍背，且翻

身擺位正確。

3、尊重服務對象個人之裝扮，如

髮型、衣物配件等。

4、紀錄內容與實際操作相符。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檢視服務對象之洗澡及清

潔紀錄。

2、檢視機構提供予服務對象

之寢具(含床、床單、冬夏

棉被、被套、枕頭及枕頭套) 

是否足夠且整潔。

3、現場觀察服務對象之儀容

是否有異味及個人衣物是

否合宜。

4、實地察看服務對象之擺位

與標示時段是否相符。

5、現場訪談服務對象。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 項，第 3

項部分符合。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B26 提供有失禁之

虞服務對象定

時如廁服務情

形

1、對有可能失禁之服務對象訂

有至少每2小時如廁之計畫。

2、依計畫確實執行並有紀錄。

3、觀察失禁之情形並紀錄。

4、對有可能控制如廁之服務對

象，有訓練服務對象自行如廁

計畫並有執行紀錄。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檢閱有失禁之虞服務對象

如廁服務相關文件及紀錄。

2、現場訪談服務對象如廁經

驗。

3、檢閱服務對象自行如廁計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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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畫(含給水措施)及執行紀

錄。

4、現場訪問工作人員進行服

務情形。

B27 提升服務對象

自我照顧能力

之促進及相關

輔具運用情形

1、訂有協助及鼓勵服務對象增

進自我照顧能力之辦法或策

略。

2、提供服務對象衛生保健及健

康生活方式等衛教。

3、落實增加服務對象自我照顧

能力之措施，例如提供服務對

象最少必要之協助、鼓勵服務

對象自己照顧自己，如自己吃

飯、翻身、如廁等，確實執行

並有紀錄。

4、落實依服務對象需要提供各

類適切、安全的生活輔具如進

食、穿脫衣服、盥洗清潔、行

動(如：輪椅有個別化需求等特

殊配備，且煞車功能良好，大

小適合個別人體尺寸)、如廁等

生活輔助器具及支持環境。

5、提供服務對象其他生活照顧

服務，包括：協助購物服務、

郵電服務、陪同就醫、服藥提

醒等。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觀察機構具有適合服務對

象使用之生活輔助器具。

2、檢視機構鼓勵服務對象具

體策略。

3、檢視服務對象之照護紀錄。

4、檢視機構提供予服務對象

之各類輔具及支持環境。

5、請教服務對象日常如何使

用各類輔具。

6、請機構說明提供服務對象

其他生活照顧服務項目。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 項。

□B.符合第 1、2、3、4 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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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6、有電視、音響、影音等適當之

康樂設備，以及適當的書報

類、棋奕類、美勞類、運動健

身類等設備及器材，且落實使

用並有相關紀錄。

加減分項目

1. 【加分項目】

創新或配合政

策執行

1、提供具有創新或特色之相關

措施，包括：住民安全(如優於

法令之更高規格之設施設備

等)、特殊族群照護、配合(參

與)政策或試辦等相關計畫至

少1項。

2、前述服務具有具體實蹟(成

效)。

3、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第46條

之政策執行。

現場訪談

文件檢閱

1、與負責人員現場會談。

2、配合(參與)政策或試辦等相

關計畫由主管機關認定。

由評鑑委員共識決，最多

加總分 2 分。

2. 【加分項目】

機構內空氣品

質

室內二氧化碳濃度小於

1,000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

一)

1、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

內空氣品質標準」二氧化碳

(CO2)濃度標準，採用二氧

化碳測量器進行檢測，檢測

時該檢測器應在有效校正

範圍內且按其操作方式進

行檢測，並注意下列事項：

(1) 日常人員活動時進行檢

測，並記錄地點、現場人

由評鑑委員共識決，最多

加總分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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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次 指標內容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機構自評 備註

數、是否開窗或開門；

(2) 不可直接對著人的口鼻

進行測試。

2、機構自主管理，並作成紀錄

供查。

3. 【扣分項目】

評鑑期間之違

規及重大負面

事件紀錄

1、評鑑期間有違規事項，經查證

屬實者。

2、違規事項：如於未經許可立案

範圍收容、對服務對象不當對

待…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違規事項。

3、重大負面事件：如機構內性侵

害、工作人員對服務對象施

暴、公共安全意外…等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認定。

現場訪談

文件檢閱

由主管機關提供違規證

明及重大負面事件資

料，最多扣總分 2 分。

業務負責人簽名及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112年______月______日
備註：請確認本份資料已完整填寫無誤。


